附件1
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服务内容
    （一）为日常工作中的各类涉法事项提供咨询意见或依法进行论证；
    （二）协助我中心草拟、审查、修改有关法律文书和各种合同、协议、章程，参与重要合同谈判，提供法律意见和修改建议，必要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为重大行为、重大项目、大额资金采购、信息公开、信访事件、舆情应对、突发事件、纠纷等事务提供日常咨询和法律意见；
    （四）接受委托担任我中心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听证等法律程序的代理人，代表中心出庭参加上述法律程序。
    （五）协助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一年内至少为我中心开展不少于2次的法律讲座。
    （六）协助处理疑难信访、舆情事件。
    （七）协助处理有关政府采购的投诉与纠纷。
    （八）解答提出的口头或书面法律咨询。
    （九）为及时处理中心法律方面的问题，供应商每月安排服务团队中的1—2名律师到我中心驻场值班两个半天，驻场值班律师需具备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驻场值班具体时间分别为:每月10日、20日下午15:00—18:00值班，遇节假日顺延，且自行负责委派律师来我中心进行驻场值班产生的交通、伙食、住宿费用。
    （十）为我中心职工提供关于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常规法律咨询服务，解答法律问题，一般可以口头形式予以答复。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服务团队应当尽职尽责为中心提供法律服务，努力维护中心的合法利益，不得从事有损于中心合法权益的活动。
2.除法定休息、节假日外，中心有权随时要求供应商服务团队提供第1至3、第6、7、8、10项规定的法律服务，原则上要求3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必要时提供书面意见。
3.服务期内的法制讲座时间及方式由双方协商，可采取律师赴中心现场宣讲，也可采取录制视频的形式开展。
4.供应商从事上述服务内容第4项服务时，中心应当另行办理委托手续并支付费用。
5.供应商在服务期内未经中心书面同意不得更换团队律师。
6.供应商服务团队故意违反法律或本协议约定、职业道德造成中心经济或名誉损失，供应商应赔偿由此给中心造成的损失。
7.供应商无故终止服务，应当退还中心服务期间内已支付费用；如供应商无故终止服务对正在为中心提供服务的事项造成损失的，供应商应赔偿由此给中心造成的损失。
8.供应商服务团队为完成中心委托事项所起草之所有文件的著作权均属供应商所有，中心可合理范围内使用，但供应商在行使其著作权时不得侵犯中心的合法权利。
9.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接触与了解或经中心各部门披露的涉密或未公开的信息、内部文件等资料予以保密，未经中心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或透露。但因履行法定披露义务或根据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的要求进行披露者不受此限。

